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選拔績優勞工實施計畫報名資格暨推薦方式說明 

 

組別 類別 資格 推薦方式 

臺北市模範

勞工 

企（產）業勞工 受僱於本市各事業單位實

際從事工作之現職勞工，且

未擔任該企業工會及其他

工會、工會聯合會之常務理

事或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

事)以上之職務(包含理事

長、副理事長)，並於該事業

單位連續服務滿 4 年以上

（服務年資以於事業單位

投保勞工保險之年資認定，

並自投保證明所載日期起，

計算至中華民國（以下同）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自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間，有下列事蹟之

一者，得參加選拔。 

一、未曾當選本市模範勞

工者。 

二、發揚服務精神、敬業樂

群足為事業單位之表

率，並有具體事蹟或經

考核獎勵有案者。 

三、從事工作態度負責、盡

職，對事業單位有具體

貢獻事蹟或經考核獎

勵有案者。 

四、對所從事工作之知能、

技能，有研發、創新或

有重要學術著述，有具

體事蹟或經考核獎勵

有案者。 

五、參與本職技藝競賽獲

得優異表現，有具體事

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

者。 

一、本市登記立

案之各級工

會推薦。 

二、未成立工會

之事業單位

(總公司與其

所屬分公司、

廠場視為同

一事業單位，

由總公司登

記地之主管

機關推薦參

加選拔) 

三、各單位推薦 1

名為限。 

附件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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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與服務勞工事務成

績卓著，有具體事蹟

者。 

職業勞工 參加本市現職之職業工會

滿 4 年以上，並由該工會辦

理參加勞工保險年資連續

滿 4 年以上之職業勞工（勞

工保險之年資認定，自投保

證明所載日期起，計算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且未

擔任該工會及其他工會、工

會聯合組織之常務理事或

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

以上之職務(包含理事長、

副理事長)，自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期

間，有下列事蹟之一者，得

參加選拔。 

一、未曾當選本市模範勞

工者。 

二、勞工從事本業之服務

年資及對職業之認同，

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

獎勵有案者。 

三、從事工作態度負責、盡

職，對本職工作有具體

貢獻事蹟或經考核獎

勵有案者。 

四、對本業工作知能、技能

之提昇、創新及改善表

現優異，有具體事蹟或

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五、參與本職技藝競賽獲

得優異表現，有具體事

蹟或經考核獎勵有案

者。 

六、參與服務勞工事務成

一、由本市登記

立案之各級

工會推薦。 

二、推薦 1 人為

限。 



組別 類別 資格 推薦方式 

績卓著，有具體事蹟或

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工會領袖 擔任本市登記有案之各級

工會常務理事、監事會召集

人(常務監事)、副理事長及

理事長之職務，並自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曾擔任同一工會或

同一工會聯合組織之常務

理事、監事會召集人(常務

監事)、副理事長或理事長

之職務合計達 4 年以上之

勞工，有下列事蹟之一者，

得參加選拔。 

一、未曾當選本市模範勞

工者。 

二、辦理服務勞工事務成

績卓著，有具體事蹟或

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三、從事工會運動、工會組

織發展等，有具體貢獻

事蹟或經考核獎勵有

案者。 

四、推動工會會務運作、會

務改善等表現優異，有

具體事蹟或經考核獎

勵有案者。 

五、對所從事之工會事務

工作，服務態度熱忱、

盡職，有具體事蹟或經

考核奬勵有案者。 

六、參與並推動性別平等

事項，有具體事蹟或經

考核獎勵有案。 

一、由本市登記

立案之各級

工會推薦。 

二、推薦 1 人為

限。 

工會會務人員 擔任本市登記有案之各級

工會聘任之會務人員，且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擔任該

一、由本市登記

立案之各級

工會推薦。 



組別 類別 資格 推薦方式 

工會會務人員工作連續達 4

年以上及未擔任該工會及

其他工會、工會聯合組織之

理事、監事以上職務之勞

工，自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間，有下

列事蹟之一者，得參加選拔 

一、未曾當選本市模範勞

工者。 

二、辦理工會會務工作成

績卓著，有具體事蹟或

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三、從事工會會務推展、活

動宣導規劃等，有具體

貢獻事蹟或經考核獎

勵有案者。 

四、對所從事工會會務工

作之知能、技能，有改

善、創新等表現優異，

有具體事蹟或經考核

獎勵有案者。 

五、對所從事之工會會務

工作，服務態度熱忱、

盡職，有具體事蹟或經

考核奬勵有案者。 

二、推薦 1 人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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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優秀

勞工 

企業勞工 凡中華民國國民受僱於本

市各事業單位實際從事工

作之現職勞工或實際於本

市工作之現職勞工及新移

民勞工，並符合下列規定，

得經本市工會聯合組織、基

層工會、未成立工會之事業

單位(限本市設立登記)、本

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本

府民政局及相關新移民團

體推薦，報名時應檢附佐證

資料，未檢附佐證資料不受

理報名。 

一、未曾當選本市優秀勞

工者。 

二、勞工服務年資對企業、

產業、職業之認同有具

體事蹟者。 

三、工作態度與服務熱忱，

經考核獎勵有案者。 

四、對於工作技能具有研

發與創新方案，有具體

事實，足資認定者。 

五、辦理服務勞工事項，成

績卓著，有具體事實，

足資認定者。 

六、技能優異勞工： 

（一） 近 5 年內參加國內

外技能比賽得獎。 

（二） 近 5 年內通過該職

業技能最高級檢定

(排除單一檢定職

級) 。 

（三） 對於該職業技能之

經驗傳承，有具體事

實，足資認定者。 

七、新移民勞工如下： 

一、由本市登記

立案之各級

工會推薦。 

二、本市每一工

會(含工會聯

合組織)薦送

1 名為原則，

會員人數如

超過 5,000 人

者，每逾5,000

人得再薦送 1

名，即會員人

數 5,001 人至

10,000 人者，

薦送 2 名，會

員人數 10,001

人 至 15,000

人者，薦送 3

名，依此類

推，最多推薦

5 名，但推薦

資格為第六

款技能優異

勞工時，可於

前述範圍外

至多推薦 10

名。 

三、未成立工會

之事業單位，

每一事業單

位以推薦 1名

為原則；事業

單位有成立

工會者，以工

會推薦為限，

恕不受理事

業單位推薦。 

職（產）業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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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婚姻關係來台者。 

（二） 取得永久居留證者。 

（三） 獲准依親居留、長期

居留或定居者。 

四、本府民政局

及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以各薦送 5名

為原則。 

工會會務人員 凡本市登記有案之工會，經

工會依規定聘任之專職會

務工作人員且由該工會辦

理投保勞工保險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專任同一工會

會務﹙企業工會者可兼任﹚

連續工作 4 年以上，並符合

下列規定，得經工會推薦報

名，報名時應檢附佐證資料

，未檢附佐證資料不受理

報名。 

（一） 未曾當選本市優秀

工會會務人員者 

（二） 推動勞工教育不遺

餘力，有具體事實，

足資認定者。 

（三） 積極推動會務，發揮

工會功能，有具體事

實，足資認定者。 

（四） 運用工會資源協助

會員解決工作或生

活問題，有具體事實

，足資認定者。 

（五） 協助控管工會財務，

使工會財務運作正

向發展，有具體事實

，足資認定者。 

一、由本市登記

立案之各級

工會推薦。 

二、推薦 1 人為

限。 

 

 

 

 


